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文件
门政发〔2026〕14号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

保护区调整与划分范围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北京市水污染防治条例》有关规定，现将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与划分范围予以公布，请各单位严格按照公布范围，切实履行监管职责，强化饮用水水源保护，保障饮用水安全。《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门头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通知》（门政发〔2015〕35号）同时废止。

附件：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调整与划分

范围表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     
2026年4月2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门头沟区集中式水源地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调整与划分范围表
	序号
	水源地

名称
	地理位置
	一级保护区范围
	二级保护区范围
	准保护区范围

	1
	城子水厂水源地
	龙泉镇、永定镇、大峪街道、城子街道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60米范围。
	——
	北以门头沟区区界为界，东以铁路西北环线为界，南以丰沙铁路线为界，西以南雁路为界。

	2
	王平水厂水源地
	王平镇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5米范围。
	——
	——

	3
	上清水

水源地
	清水镇
上清水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1米范围。
	潜水井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10米范围（不含一级保护区范围）。
	——

	4
	西斋堂

水源地
	斋堂镇
西斋堂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1米范围。
	——
	——

	5
	马栏

水源地
	斋堂镇
马栏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6
	担礼

水源地
	妙峰山镇
担礼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7
	丁家滩

水源地
	妙峰山镇
丁家滩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8
	陇驾庄

水源地
	妙峰山镇
陇驾庄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9
	陈家庄

水源地
	妙峰山镇
陈家庄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10
	下苇甸

水源地
	妙峰山镇
下苇甸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0米范围。
	——
	——

	11
	上苇甸

水源地
	妙峰山镇
上苇甸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12
	龙泉务

水源地
	龙泉镇
龙泉务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13
	卧龙岗

水源地
	永定镇
卧龙岗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55米范围。
	——
	——

	14
	南辛房

水源地
	潭柘寺镇
南辛房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15
	鲁家滩

水源地
	潭柘寺镇
鲁家滩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16
	军庄

水源地
	军庄镇
军庄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17
	灰峪

水源地
	军庄镇
灰峪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18
	西杨坨

水源地
	军庄镇
西杨坨村
	以水源井为核心的37米范围。
	——
	——

	19
	斋堂水库水源地
	斋堂镇
	（1）拦河大坝处为水库大坝下游坡脚以下，延伸至公路以西外延100米、泄洪洞出口以南400米及水库林木范围外延100米，两坝头各外延300米（溢洪道进口、输水洞工程已包括在内，溢洪道闸口下溢洪槽工程的范围为建筑物周围外延150米）范围；
（2）泄洪洞进出口处为建筑物周围各150米范围；
（3）库区为水库470米高程以内，左右两岸公路以内部分；
（4）斋堂调度中心站处为建筑物周围90米范围；
（5）斋堂进库水文站处为建筑物周围90米（测流断面上、下游各外延90米，左、右两岸以外各外延150米）范围。
	由水库一级保护区边界与入库主河道交汇点沿入库主河道上延3000米处至水库大坝范围内的水库汇水区域（不含一级保护区范围）。
	——


抄送：区委各部门，人大办，政协办，法院，检察院。

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4月21日印发


